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公出國人員報告書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報 告 人 
姓 名 

王以國 服務單位及職稱 
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 
法律研究員 

出 國 期 間 
2008年10月22日至 
2008年10月25日 出 國 地 點 瑞士(日內瓦) 

出 國 事 由 一、出國目的 

二、考察、訪問過程 

三、考察、訪問心得 

四、建議意見 

五、其他相關事項或資料 

（內容超出一頁時，可由下頁寫起） 

授  權 
聲  明  欄 

本出國報告書同意貴中心有權重製發行供相關研發目的

之公開利用。 
            授權人：王以國           （簽章） 

 
附一、請以「A4」大小紙張，橫式編排。出國人員有數人者，依會議類別或考察項目，彙整提出報
告。 
註二、請於授權聲明欄簽章，授權本中心重製發行公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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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目的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於今（2008）年10月23日至24日，在瑞士日內
瓦舉辦第四屆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進階研討會（WIPO Advanced Workshop on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Update on Practices and Precedents），此次
研討會是由WIPO所屬之仲裁與調解中心（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負
責主辦，並由各國學員自行報名參與。 

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自2001年起，即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委託認可的網域名
稱爭議處理機構之一，八年期間已累積近百件爭議案件處理之經驗。本人因任職資

策會科法中心負責爭議處理相關事務，蒙  貴中心提供本會員額參與此次研討會，
得以進一步了解國際間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之實務現況及發展趨勢，期能有助於

國內相關機制之運作。 

二、考察、訪問過程 

WIPO仲裁及調解中心為「網際網路指定名稱與位址管理機構（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所認可的網域名稱爭
議處理機構之一，依據ICANN 所頒布的「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政策（The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UDRP）」及相關規範，以提
供商標權人一快速有效的爭議處理機制。目前，UDRP之爭議處理機制，不僅適用
於有關通用頂級域名（gTLDs）之爭議中，亦適用於55個國碼頂級域名（ccTLDs）
的爭議案件，自1999年12月受理第一件爭議案件以來，WIPO仲裁及調解中心至2008
年10月為止，已受理超過一萬四千件之爭議處理申訴案件，涵蓋超過二萬五千個之
網域名稱。 

本次研討會於七月初開放網路報名，舉辦地點位於WIPO的日內瓦總部，為期
二日，共有來自二十餘個國家的五十餘位學員報名參與，台灣參與本次研討會之學

員計有兩名。除第一日應由學員於上午八時三十分前報到外，正式研討會進行時間

為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研討會詳細議程請參第五之（一）部分所列附件。 

本次研討會邀請來自義大利的Luca Barbero、美國的David H. Bernstein、M. 
Scott Donahey，及荷蘭的Wolter Wefers Bettink等四位經驗豐富的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專家，講授有關適用UDRP的申訴實體要件判斷標準及專家決定趨勢、重要程序
事項及商標權人對於域名註冊及商標執行策略的展望等議題，並有該中心負責網域

名稱爭議處理之部門主管Erik Wibers先生及其他行政人員，解說WIPO仲裁及調解
中心的角色功能及UDRP的法律架構，並提出最新的統計資訊，說明該中心處理網
域名稱爭議案件之實際運作現況。 

此外，本次研討會整理近兩年來由WIPO仲裁及調解中心所作之重要專家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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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包括UDRP之申訴實體要件及程序議題共計十五則實務案例，於會前將相關資
料寄送予各位學員事先研習，並在研討會期間將與會學員分為六個討論小組，由不

同講師帶領，就前述代表案例進行小組討論。 

三、考察、訪問心得 

關於本次研討會之主要講授課程內容，茲依其議題分類，簡要說明如下： 

（一）WIPO專家決定發展趨勢（I）：商標權與使人混淆而近似之網域名稱 

在商標權之認定方面，申訴人所擁有之商標如業經註冊，一般即可被認為符合

擁有商標權之判斷要件，不論其註冊地點及所註冊之商品或服務項目，僅在極少數

情況下（如該商標之註冊係未經審查而取得時），專家才會進一步審查其註冊是否

符合UDRP之要件。在未註冊商標部分，申訴人應證明該名稱已成為具識別性之標
示而具有次要意義；而個人姓名在UDRP下並未受特別保護，僅有該姓名事實上已
用於交易或商業時，方成立未註冊之商標權。此外，在WIPO第二程序（the Second 
WIPO Internet Domain Name Process）的討論中，已否定將UDRP之保護特別擴
大至地理項目，故申訴人僅有在其對地理標示享有權利而被用作為商標時（通常須

經註冊），才能在UDRP下受保護。至於商標被授權人及商標權利人的關係企業，
通常會被認為對商標享有權利而可受UDRP保護（惟仍有少數案例認為申訴人如僅
享有非專屬授權時，將無法受到保護）。 

在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使人混淆的近似部分，專家決定的一致意見均認為，網站

內容不會影響是否構成混淆之判斷。但在網域名稱包含商標及負面文字時（suck 
cases）是否構成令人混淆的近似，專家決定的見解尚不一致，多數意見仍是採取肯
定的看法。 

（二）WIPO專家決定發展趨勢（Ⅱ）：權利或正當利益 

在註冊人對系爭網域名稱是否缺乏權利或正當利益方面，本次課程討論的重心

在於註冊人能否主張為「非商業或正當的使用」。首先，關於代理商、經銷商或轉

售者對於爭議之網域名稱，是否享有權利或正當利益上，少數意見認為如未經過商

標所有者之同意，轉售商品者使用他人商標作為網域名稱，並不能認為享有權利；

惟多數意見則認為，轉售者如符合以下要件而善意提供商品或服務時，將因此享有

合法利益，包括轉售者須事實上有提供商品或服務，而該網站僅使用於銷售商標產

品，並須在網站上明確揭露註冊人與商標所有者之關係；同時，註冊人不得試圖壟

斷與該商標有關之網域名稱。 

至於品牌的批評者或支持者所建立網站，如使用該品牌商標作為網域名稱的一

部份，能否基於言論自由而主張享有權利或正當利益？專家意見則較為分歧，惟即

使採取肯定見解，亦皆以網站須作非商業使用為前提。在批評性網站方面，美國專

家與非美國專家之意見即不一致，僅有少數非美國專家認為，批評性網站使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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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作為其網域名稱的一部份，可認為具有正當利益。 

（三）WIPO專家決定發展趨勢（Ⅲ）：惡意註冊與使用 

在註冊人是否為惡意註冊之認定上，網域名稱之註冊如先於商標註冊時，一般

而言，專家決定將不會認為註冊該網域名稱是基於惡意；惟註冊人如明知申訴人有

潛在之權利（如公司間進行併購而尚未取得新的商標權前），仍註冊與其混淆的網

域名稱時，則可能被認定是惡意註冊。一旦被認定為善意註冊後，不論註冊人事後

是否作惡意使用，在多數的專家見解將不會再轉而認定其為惡意註冊。此外，單純

的更新註冊，並不會被認為是基於惡意之目的，但將域名移轉予第三人時，將會被

認定為是一新的註冊，是否為惡意註冊，應就目前的域名登記人來作認定。 

在註冊人是否為惡意使用之認定上，僅消極持有網域名稱而未積極使用或進行

銷售，是否會被認為是惡意使用，則須考量申訴人是否具有著名商標，對於申訴有

無回應，註冊人是否隱匿其身份或偽造聯絡資訊，及其他可信其為善意使用系爭域

名之情形等因素。 

（四）程序議題與專家決定之作成 

在網域名稱爭議處理之程序方面，課程中所涉及之議題相當廣泛，包括受理註

冊機構之處理、被申訴人之身分確認及隱私服務、多數當事人、舉證責任與證據、

補充文件之提出、語言使用、專家指定及利益衝突之迴避、專家小組之權力及處置

方法、對重複申訴之處理，以及爭議處理機制與法院程序之關係等。 

在前述諸多程序事項中，被申訴人之身分確認為本次課程中相當重要的討論議

題。當申訴人提出爭議案件之申請時，如欲獲知被申訴對象之個人資訊，主要來源

包括公開的Whois資料庫，或經由受理註冊機構提供之註冊資料，惟兩者之資訊可
能有所出入；又自提出爭議申請時至爭議處理機構正式通知程序開始時之註冊人，

亦可能有所變更。在上述情形，欲認定何人為適當的被申訴人即易生爭議，而在

WIPO仲裁及調解中心處理的爭議案件中，此類涉及隱私服務（privacy service）的
案例亦逐漸增加。對此，UDRP相關規則中並未加以規範，目前專家決定之意見亦
尚未形成明顯一致之共識，大多視個案情況加以判斷，其未來發展情形值得關注。 

（五）商標所有者對於域名註冊及商標執行策略之展望 

相關討論包括商標所有人應如何申請註冊（包括選擇註冊之標的、註冊方式及

註冊地點），以及網域名稱遭他人搶註後之處置策略。 

在選擇註冊標的方面，講師建議宜區分關鍵商標及次要標示，按其重要性作優

先順序之處理，並應考量在不同市場中，網域名稱應與其進行的促銷及廣告活動一

致。在註冊方式方面，如允許的話，應以商標所有人名義登記全部之網域名稱，並

使用單一電子郵件信箱進行聯絡；如須由第三人名義登記，則建議以信託方式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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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經銷商或代理商辦理註冊。在註冊地點方面，關於ccTLDs之註冊應進行成本與
風險評估，如對於公司總部或主要營運所在地、商標登記主要市場、經銷商或供應

商所在地、未來具潛在利益及侵權活動盛行之國家或地區，應優先考慮辦理註冊。 

當網域名稱遭他人搶註後，商標權人宜衡量其侵害之程度，來決定處置措施（例

如該網域名稱與商標是完全相同或僅產生令人混淆的相似，其是否被連結至競爭對

手之網站或成人網站等）。一般而言，除非在緊急情況（如產品即將發表）或可用

極低廉之價格購買之情形下，否則並不建議商標權人以向註冊人購買之方式取得網

域名稱。至於在爭議解決途徑方面，除非能取得暫時禁制令，否則法庭程序通常須

花費較長時間，選擇UDRP之途徑則能較快解決爭議。 

（六）其他議題 

除前述議題外，本次研討會中亦向學員簡介gTLDs之新發展、ccTLDs爭議解決
與UDRP的適用，以及網域名稱相關產業等資訊。 

（七）案例討論 

本次研討會整理近兩年來由WIPO仲裁及調解中心所作之重要專家決定共十五
則，由學員進行分組討論，相關案例及所涉及之討論議題請參第五之（二）部分所

列附件。又前述案例之背景事實及專家決定結果，均可利用WIPO網站之資料庫進
行查閱（http://www.wipo.int/amc/en/domains/search/index.html）。 

四、建議意見 

WIPO仲裁及調解中心自1999年12月受理第一件爭議案件以來，迄今已受理來
自世界各地超過一萬四千件的爭議處理申訴案件，其案件處理的經驗可謂相當豐

富。該中心處理相關爭議案件之判斷標準，除了受到ICANN 所頒布的統一網域名
稱爭議處理政策（UDRP）、相關規則及一般法律原則（如商標法、契約解釋及證
據法則等）之規範外，亦甚為重視過去專家決定所形成之先例。不僅相關案例均可

透過WIPO網站之資料庫進行檢索，查閱其詳細內容，WIPO仲裁及調解中心對於過
去專家在個案決定所採取之見解，亦進一步加以整理分析，並於網站上公告週知，

目的即在提升整體爭議處理機制的公平、效率與可預期性。 

我國目前的兩家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自2001年受理相關案件迄今，亦已處
理累積逾百件的爭議案件。為了因應日後逐漸增加的案件數量，並提高爭議處理結

果的可預期性，應有必要仿效WIPO的作法，著手建立國內域名爭議處理案件的資
料庫，並進行整體案例之分析研究，以使國內爭議處理機制之運作能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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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相關事項或資料 

（一）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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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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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照片 

 
圖 1：WIPO總部大樓 

 
圖 2：研討會現場 


